
江西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信息管理方案（2023-2025年）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

（2022-2025年）》和省卫生健康委《江西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

婴传播工作规范（2020年版）》、《江西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

婴传播行动方案（2023-2025年）》，结合我省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职责和任务

    （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负责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信息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

督管理工作，明确各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管理工作的职责与分工，组织协调婚

前保健、孕产期保健服务和助产服务等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消除艾滋病、梅毒

和乙肝母婴传播信息管理工作。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制定辖区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信息管理方案。定期组织开展信息管理培训、质量控制与考核，并及时通报

结果。



    （二）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负责辖区消除艾滋

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信息管理工作，具体承担信息的收集、整理、

汇总、上报与信息的分析与利用。定期召开例会和培训，定期开展质量控

制及分析评价。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指定保密意识及责任心强的专职人员

负责消除母婴传播信息管理工作。



    （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建立各类业务登记台帐，妥善保存相关原始记录与资料，及时备份数据报表，确保

数据安全。

    收集消除母婴传播信息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填写各类工作台帐和个案登记卡，

按要求上报月报表和个案登记卡。严格遵循保密制度，依法提供统计咨询服务。

    接受辖区妇幼保健机构对消除母婴传播信息管理工作的指导，按时参加培训和例会，

接受上级部门的指导和质量控制。

    孕产期保健和婚前保健服务中发现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者，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疫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要求进行传染病疫情报

告。

    提供本机构开展消除母婴传播信息管理工作所需的基本硬件设施、办公场所及办公

设备，指定专人负责收集、审核、报告本机构有关信息。



二、数据上报流程及要求

    

    完善并优化全省数据信息上报相关制度和流程，信息上报遵循属地

管理和逐级上报原则。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相关报表上报

流程及上报要求详见《江西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规

范（2020年版）》的附件6。



三、定期开展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保证数据质量的重要环节，各机构应建立数据质量控制制

度，建立健全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在资料填写、收集、统计、上报的各个

环节进行全流程质量控制，保证数据质量。

    各医疗保健机构每月应在本机构内开展数据自查、自校及比对工作。

质控范围覆盖妇产科、检验科等相关科室。在上报本机构报表前，应对机

构内各台帐、个案、月报表之间的准确性和数据逻辑进行比对，逻辑正确

证明数据有效，方可上报。鼓励医疗保健机构运用机构内部信息化系统开

展内部质控。



三、定期开展质量控制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定期将消除母婴传播数据与疾控部门、医疗机

构及妇幼健康其他相关信息系统数据进行比对，并及时反馈至各级医疗保

健机构，避免漏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定期对辖区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现场质控。县级每半

年开展1次信息质量控制，每次质控范围至少覆盖辖区50%的医疗保健机构；

市级每半年开展1次信息质量控制，覆盖50%的县（市、区）和至少1 家市

级综合医院，每个县（市、区）覆盖妇幼保健机构、人民医院、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1 家民营医院和 1 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年覆盖所有县（市、区）。省级每年开展1次质控，覆盖所有设区市。江西

省消除母婴传播信息质控评估表及现场信息质量控制规范见附 1、2。



四、分析评价和信息利用

    

    （一）建立江西省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指标评估推进表作为分析评价的

依据（见附3）。

    （二）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每半年开展一次消除母婴传播信息分析与评

价工作，填写评估推进表，及时掌握工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并至少每半

年调度、通报辖区消除母婴安全工作进展，指导各地制定和调整消除母婴

传播工作策略。

    （三）各级提供消除母婴传播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内部交流和利用消

除母婴传播信息资料，必须经本单位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审核批准。



五、信息安全要求

    

    各级信息管理人员需提高保密意识，按照有关要求加强信息安全管

理，对所使用计算机须安装病毒检测软件，定期对电脑进行病毒检测，

所有外来存储设备须经病毒检测后方可使用。信息管理系统要定期修改

密码，注意密码保管。纸质资料须专人、专柜保管。



江西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信息质控评估表

核查机构：____________                                    质量控制时限：_____ 年____  月 至  ____  年    _____月                        得分：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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